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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统 计 局 文 件

沪统字〔2022〕22号

上海市统计局关于开展

贸易统计数据实地核查的通知

各区统计局：

按照国家统计局工作要求，为进一步提高上海贸易统计数据

质量，及时发现和解决企业数据填报中的问题，我局将组织开展

贸易统计数据实地核查工作。各区统计局要严格按照统计报表制

度和实地核查的相关要求认真组织开展核查工作。

一、核查目的

对贸易企业上报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进行实地核查，并对

企业的统计基础工作和业务知识进行现场指导与培训。

二、核查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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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统计局组织相关工作人员按照《2022 年贸易统计数据实

地核查工作方案》（见附件1）结合日常工作安排开展核查工作，

并做好人员保障。市统计局贸经处将随机抽取核查企业参加实地

核查。

三、培训工作

市统计局贸经处初定七月中旬组织开展核查工作业务培训，

培训以视频形式开展。

四、上报材料

1.《单位核查信息表》（见附件2）。

2. 利润表、纳税申报表、原始凭证等能证实企业数据真实性

的核查材料，具体要求见附件1。

3. 数据核查报告。各区统计局需对实地核查进行全面总结，

分析核查发现的差错原因、问题解决和整改的措施、企业反映的

特殊情况和建议等。

五、时间要求

各区统计局要严格遵守所在区域的疫情防控要求，统筹平衡

好疫情防控与核查工作，9月 30日前完成实地核查，并将《单位

核查信息表》和核查报告报送至市统计局贸经处邮箱

（mjc@tjj.sh.gov.cn），单位核查资料按要求装订成册后邮寄或

送至市统计局贸经处。

附件：1. 2022 年贸易统计数据实地核查工作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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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单位核查信息表

上海市统计局

2022 年 7月 15 日

（联系人：于国斌 53851947）



- 4 -

附件 1

2022 年贸易统计数据实地核查工作方案

为落实国家统计局贸经司关于实地核查企业数据的工

作要求，进一步提高我市贸易统计数据质量，不断增强基层

统计工作规范，制定本年度数据实地核查工作方案。

一、核查方式

以现场实地核查的方式深入企业（单位），通过与统计

人员进行座谈交流、翻阅统计数据生产的过程资料、比对相

关印证材料等方法，验证核实企业报送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

性，并对企业（单位）的统计工作组织方式进行了解。

核查工作以实地上门为主，核查时如遇与疫情防控或实

际工作冲突等特殊原因，可酌情采用视频核查、集中核查、

法规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完成核查工作，并提前向市局贸经处

报备。市局贸经处将采取抽查的方式下派人员一同参加核查

工作，各区应提前一周将核查工作计划上报给市局贸经处。

二、核查对象

核查单位包括：贸易专业年定报限上在库单位（限额以

上批发和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业法人企业、产业活动单位和

个体经营户）和限下样本单位（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、住

宿和餐饮业法人企业、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）。

全市 2022 年计划完成至少 140 家单位的数据核查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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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40 家企业（单位）由市局贸经处指定，并于 7 月中旬

下发名单，其余 100 家企业（单位）的选取由各区自行完成。

考虑到各区的单位数与企业结构，市局贸经处将各区应完成

的单位数和分组要求下发如下：

表 1 各区实地核查单位分配表

区 核查总数
行业分组数 限额分组数

批发业 零售业 住宿业 餐饮业 限额以上 限额以下

浦东新区 16 7 7 1 1 9 7

黄浦区 10 4 4 1 1 7 3

徐汇区 10 4 4 1 1 7 3

长宁区 10 4 4 1 1 7 3

静安区 10 4 4 1 1 7 3

普陀区 10 4 4 1 1 7 3

虹口区 10 4 4 1 1 7 3

杨浦区 10 4 4 1 1 7 3

闵行区 10 4 4 1 1 7 3

宝山区 7 3 3 1 2 5

嘉定区 7 3 3 1 2 5

金山区 7 3 3 1 2 5

松江区 7 3 3 1 2 5

青浦区 7 3 3 1 2 5

奉贤区 7 3 3 1 2 5

崇明区 5 2 2 1 2 3

各区在自行选取核查企业时应至少保证 1家企业有通过

“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（餐费收入）”的数据，并对

数据的来源、取数方法等业务难点与企业进行详细沟通，确

保有充分的凭证来验证核查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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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核查内容

（一）企业（单位）的基本情况：限上在库或限下样本

单位是否真实存在、经营规模是否达标、行业界定是否准确。

（二）财务数据：核查限额以上单位报送的 2021 年及

2022 年 2 季度的营业收入。

（三）经营数据：

1.限额以上单位：核查 2021 年和 2022 年 6-8 月任意 1

月的商品销售额（餐费收入）和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

售额（餐费收入）；

2.限额以下单位：核查 2 季度报送的商品销售额（营业

额）。

指标口径参照《批发和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》、《住宿和

餐饮业统计报表制度》和“四下”单位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

度（批零住餐分册）中的相关指标解释执行。

四、问题处理

（一）核定数据与上报数据存在差异

若在上报期内，应要求企业立即进行修改；若超过上报

期限，应要求企业在下次月报或年报上报数据时按实际数据

报送，并随时跟踪、抽查企业的数据情况。同时，要督促企

业做好过去 2 年内的数据核实工作，按准确方法做好历史数

据的修改并形成台账归档备查。

（二）资料不健全而暂时无法核定

应要求企业提供其他真实可靠的参考资料进行核实，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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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完成数据核查。同时，帮助并督促企业完善统计工作，做

好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。

若在核查中发现特殊情况无法立即处理和解决，应做好

情况记录并向市局贸经处报告，确保指导企业在指标填报的

口径方法符合制度要求。

五、上报材料的要求

核查工作完成后，各区需上报《数据核查报告》、《单位

核查信息表》和《单位核查资料》。各资料上报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数据核查报告

数据核查报告应简洁明了，内容应包括数据核查开展的

时间、选取企业的方法、核查人员的构成、核查出现差异的

原因分析、处理问题的办法以及对贸易统计制度和核查工作

的意见和建议等。数据核查报告应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至市

局贸经处。

（二）单位核查信息表

单位核查信息表是以电子表格形式记录的汇总情况表，

包括每家核查企业的数据情况、核查数据来源、产生差异的

说明、简要原因以及核查人员信息等。表内应将限额以上与

限额以下单位分开记录，相关数据要与单位核查资料封面的

数据保持一致。核查完毕后应与数据核查报告一起以电子文

档形式发送至市局贸经处。

（三）单位核查资料

单位核查资料是核查工作从企业单位获得的各类原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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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，需装订成册后寄往或送至市局贸经处。核查资料的装

订必须规范、整洁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 每家单位材料需单独装订，装订时需附封面（见附

表）。封面填报需注意以下几点：

（1）序号：留空。

（2）单位名称：需要加盖公章（如果没有可以用财务

章代替）。

（3）限额类型：限上、限下。

（4）差错率 = （上报数/核查数 - 1）* 100%。如果

核查数为 0,此处免填。

（5）数据差异原因尽量详细，能够解释造成差错率的

原因。

2. 材料需按照“利润表、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、相关原

始凭证”的顺序装订。

3. 核查资料若是照片形式获取，打印出来后必须能够

清晰识别报告期、单位名称、数据等，材料需加盖公章（或

财务章）证明来源。

4. 单位装订后的顺序必须与《单位核查信息表》中的

顺序对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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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（单位核查资料封面）

序号：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限额类型： 所在区：

核查指标 报告期 上报数 核查数 取数来源 差错率 数据差异原因

营业收入 2021 年

营业收入 2 季度

商品销售额

（营业额）
2021 年

商品销售额

（营业额）
X 月

通过公共网络实

现的商品销售额

（餐费收入）

X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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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销售额（营

业额）与营业收

入差异情况原因

核查人员 1： 单位： 核查人员 2： 单位： 核查日期：

核查单位被查人员 联系电话

附件 2

单位核查信息表
组
织
机
构
代
码

企
业
名
称

营业收入核查结果 商品销售额（营业额）核查结果
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
商品销售额（餐费收

入）核查结果

核
查
数
与
上
报

年度商品销
售额（营业
额）核查数
与营业收入
核查数差异

情况

其
他
需
说
明
的

核

查

人年度数据 季度数据
核
查

年度数据
月度数据（限下企业为季度

数据）
核
查

月度数据
核
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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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
差
异
说
明

事
项

及

所

在

单

位

指
标
数
据
来
源

指
标
数
据
来
源

指
标
数
据
来
源

上
报
数

核
查
数

差错
率

（%）
（上
报数
-核
查数）
/核查
数

上
报
数

核
查
数

差错
率

（%）
（上
报数
-核
查数）
/核查
数

上
报
数

核
查
数

其
中
增
值
税
纳
税
申
报
销
售
收
入

其中
收银
系统
记录
或显
示销
售额
（营
业
额）

差错
率

（%）
（上
报数
-核
查数）
/核查
数

上
报
数

核
查
数

其
中
增
值
税
纳
税
申
报
销
售
收
入

其中
收银
系统
记录
或显
示销
售额
（营
业
额）

差错
率

（%）
（上
报数
-核
查数）
/核查
数

上
报
数

核
查
数

差错
率

（%）
（上
报数
-核
查数）
/核查
数

比值
(年
度商
品销
售额
（营
业
额）/
营业
收
入)

比值
大于
1.15
或小
于

0.85
或等
于 1
的说
明

注：1.限上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、限下企业（单位）仅填写商品销售额（营业额）数据。

2.数据来源：企业销售凭证、收银系统信息、纳税申报表、会计账目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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